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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的「勞動三權」，具體包括哪些事項？有法條依據嗎？在憲法基本權理論下，
怎麼去理解勞動三權？

看過網路上⼀些介紹，還是不太清楚「勞動三權」具體內容到底有哪些，⽽這些權利在法律層次的依據
在哪裡？是否可以舉出過去實際落實勞動三權的例⼦？
也想知道，到底所謂的勞動三權，要怎麼與憲法基本權理論相結合？勞動三權憲法上的依據，是⼯作權
？抑或是結社權，或是其他基本權？

 李俊璋（認證法律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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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勞動三權：團結權、集體協商權及爭議權
我國有關勞⼯集體權利的保障，簡單的說，泛指「⼯會法」、「團體協約法」及「勞資爭議處理法」所保障的
「團結權」、「集體協商權」（⼜被稱為團體交涉權）及「爭議權」。
⼆、勞動三權與憲法基本權保障：從司法院釋字第373號解釋說起
（⼀）司法院釋字第373號解釋⽂及理由書：勞動三權屬憲法結社權所保障的範疇

本號解釋也許是少數從結社權[1]來說明，勞動三權與憲法基本權關係的解釋⽂。⼤法官認為，從⼈⺠有結社的
⾃由，以及考量國家的基本⽴場，發展⽅針為出發點[2]，各種職業的勞動者，為改善勞動條件增進勞動者社會
及經濟地位，賦予勞動者得籌組⼯會，是現代法治國家普遍承認的勞⼯基本權利。因此，禁⽌教育事業技⼯、
⼯友組織⼯會，已經逾越憲法第23條規定的必要限度[3]，侵害從事此項職業的⼈⺠在憲法上保障的結社權。

（⼆）⼤法官 劉鐵錚 戴東雄不同意⾒書：勞動三權起於憲法⽣存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[4]

⼤法官認為，除了憲法結社⾃由權外，⽣存權、⼯作權、財產權也應該受到保障，這些也都提供了保護勞⼯組
成⼯會的憲法上依據，並且讓勞動者藉著團體⼒量來維護應得的利益，這些都是在說明勞動者組成⼯會的憲法
上涵義。
（三）學者⿈越欽：勞動三權的內涵源於⽣存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共同發揮作⽤
勞動者因為組織⼯會，⾃然不能脫於結社權規範的拘束，但也因為⽣存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，都是為了實踐勞
動三權，⽽共同發揮作⽤[5]。

 彭雅⽴（認證法律⼈） 勞動‧⼯作 ∕ ⼯會 2018-11-02 06: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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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學者楊通軒：勞動三權屬於憲法概括性權利保障的範圍
不論從憲法有關結社權、⽣存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保障的內容⽂字來看，很難明確認定這是勞動三權的憲法依
據，在處理⽅式上，將勞動三權歸⼊憲法第22條的保障[6]，或許是⼀個可⾏的作法[7]。
（五） 學者⿈程貫：應以修憲的模式，在⼈⺠基本權利中，明定勞動三權的明⽂規定
集體協商權及罷⼯皆不是傳統結社權所能想像，更不可能在⽋缺憲法明⽂規定下，由結社權中去推導出來，⼜
如果以⽣存權作為勞動三權最終的憲法依據，在結論上並⾮必然。因此，在學理上應更為細緻並促成將勞動三
法訂⼊⼈⺠基本權利中[8]。
 

註腳

 勞動三權，憲法基本權，團結權，協商權，爭議權

 

彭雅⽴（認證法律⼈） 2018-11-29 08:00:13

謝謝俊璋仔細地回答、整理與提供資料來源。 這樣看來，組成⼯會在憲法上的依據，必須回歸憲
法結社權、⼯作權與財產權還有第22條概括規定的理解。 ⽽團結權、集體協商權（團體交涉
權）及爭議權的意思與實踐，除了⾃⼰去看書、找資料以外，也可以成為法律百科網站接下來的
主題。

 
法律百科（認證法律⼈） 2018-12-14 06:45:13

謝謝您詳細地說明勞動三權。

   憲法第14條：「⼈⺠有集會及結社之⾃由。」[1]

   憲法第153條第1項：「國家為改良勞⼯及農⺠之⽣活，增進其⽣產技能，應制定保護勞⼯及農⺠ 之
法律，實施保護勞⼯及農⺠之政策。」

[2]

   憲法第23條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⾃由權利，除為防⽌妨礙他⼈⾃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 社會秩序
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

[3]

   憲法第15條：「⼈⺠之⽣存權、⼯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。」[4]

   ⿈越欽（2015），《勞動法新論》，第5 版，⾴89。[5]

   憲法第22條：「凡⼈⺠之其他⾃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，均受憲法之保障 。」[6]

   楊通軒（2015），《集體勞⼯法-理論與實務》，第4版，⾴59、101-110。[7]

   ⿈程貫（1996），《勞動法》，修訂再版，⾴158-166。[8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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